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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罗湖区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与罗湖

“三力三区”建设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服务业，根据《深圳市律师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

023-2025年）》等文件规定，结合罗湖区法律服务业发展现状，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的法律服务机构指在罗湖区依法设立，正常经营并依法纳税、纳统的律师事

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所、仲裁机构等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法律服务机构。

第二章 落户支持

　　第三条  法律服务机构落户支持

　　（一）对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的法律服务机构，按条件给予最高50万元落户支持。

　　（二）对上一年度营业收入1亿元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按条件给予最高500万元落户支

持。

　　第四条  管理团队落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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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收1亿元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在罗湖区注册且持续经营一年以上，按条件给予最高150

万元落户支持。

　　第五条  招商引资引荐奖励

　　在新引进符合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企业、机构、自然人、专业园区(楼宇

业主除外),经被引进法律服务机构书面确认,且在行业主管部门备案,按条件可给予最高500万元/

家的项目引进奖励。

第三章 办公空间支持

　　第六条  办公用房租赁支持

　　（一）符合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可申请租用罗湖区创新型产业用房。

　　（二）自2024年1月1日起，在罗湖区新租赁合同期三年以上自用办公用房并申请支持的法

律服务机构，最高按照上一年度实际租金的70%给予租金支持，年度最高300万元，连续支持

三年。

　　第七条  办公用房购置支持

　　对上一年度营业收入3亿元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在罗湖区新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给予最高

1亿元的购房支持。

第四章 鼓励做大做强

　　第八条  营收增长支持

　　（一）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给予10万元支持。

　　（二）对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与上一年度相比，每增长1000万元，

给予10万元支持。

　　（三）对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法律服务机构，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600万元时，给

予3万元支持。

　　第九条  争优创新支持



　　对在罗湖区连续经营二年以上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的法律服务机构分别给予50万元、20

万元支持。

　　第十条  做大做强支持

　　（一）对上一年度首次进入深圳市同类法律服务机构业务收入排名前20名的法律服务机

构，给予10万元支持。

　　（二）对上一年度增加10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给予6万元支持；对执业人数首次

超过100人的律师事务所，给予20万元支持。

　　（三）对上一年度引进1个以上专业领域品牌团队的律师事务所，给予6万元支持。

　　（四）对经认定为深圳市总部企业且在罗湖区实际经营满二年的法律服务机构，给予10万

元支持。

　　第十一条  做专做优支持

　　（一）对入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内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一级管理人的律师事

务所，给予6万元支持；对入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内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二级管理

人的律师事务所，给予3万元支持。

　　（二）对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具备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所，给予6万元支持。

　　（三）对入选深圳市企业合规第三方监控人名录库的律师事务所，给予2万元支持。

　　（四）对执业律师5人以上且50%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旅游、金融等传统优势产业或数据、

海事海商、航空保险等与深圳市“20+8”产业集群相配套的高品质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给

予2万元支持。

第五章 法律服务人才支持

　　第十二条  优秀律师人才支持

　　对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的罗湖区执业律师，按条件分别给予3万元、1万元支持。

　　第十三条  优秀青年律师人才支持

　　对在罗湖区连续执业二年以上且申报时年龄未满35周岁的律师，按条件给予1万元支持。



　　第十四条  律师人才培养支持

　　支持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参加国际并购、投资、知识产权、海事海商、企业合规与数据治

理等领域的法律服务人才培养计划；支持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深入研发公共法律服务产品；支

持律师参加经市司法局认可的境外知名法律院校的法学学历学位教育并取得博士、硕士学历学

位证书。

　　第十五条  人才综合支持

　　（一）人才住房支持。对在罗湖区注册的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法律服务机构，给予人

才住房支持。

　　（二）菁英人才支持。对符合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可获得“菁英人才”推荐名额。

第六章 涉外法律服务业合作支持

　　第十六条  涉外法律服务机构落户支持

　　对境外律师事务所在罗湖设立驻华代表机构的、在罗湖设立的粤港澳合伙联营律师事务

所、中外联营律师事务所，给予80万元支持。

　　第十七条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支持

　　对上一年度引进2名以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并实际开展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给予1万元

支持。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措施规定的支持政策原则上采用事后支持方式。本措施的支持在申报审核通过

后一次性发放支持金额总额的100%，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本措施由罗湖区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三年。


